附件5

鼓楼区区管排水设施日常维护管养
考核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鼓楼区区管排水设施日常维护管养工作，结合辖区内排水设施管养和应急抢险的实际，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鼓楼区区管排水设施日常维护管养项目对供应商的考核。
第三条 福州市鼓楼区建设中心作为考核执行单位，对鼓楼区区管排水设施日常维护管养项目中标供应商依据本规定实施考核管理。
第二章 人员、车辆和设备
第四条 应按投标时的人员配置，在每年度合同签订前，主动向采购人备案项目经理、驾驶员、现场负责人、安全员、造价工程师、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工、管道工和常备工人等项目组成名单。提供的备案材料包括：项目组成人员名单、资格证书、社保缴交证明等。项目组成人员中的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工、管道工和常备工人等三类工种，在每年续签合同前，可进行更换，每变更一名人员罚款一万元。更换后的相关工种资格证书等级不得降低，供应商应每月提交项目组成人员的社保缴交证明。若违反该条款，则直接终止合同并扣除当月全部服务费。
第五条 应按投标时的车辆和设备配置，在合同签订前，主动向采购人备案工具车、清洗吸污车、管道闭路电视摄像检测设备（CCTV）、抽水设备、吊车等相关清单。提供的材料包括：车辆和设备清单、自购或租赁合同协议等。若违反该条款，则直接终止合同并扣除当月全部服务费。

第三章 诉求件处理
第六条 及时接收采购人下达的各类任务单，并按照采购人下达的任务时限完成相关诉求件办理工作并反馈。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每月10日前，汇总上月诉求件办理情况台账，形成汇总表并将办理情况作为附件提交采购人。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2分。
第八条 不发生供应商原因导致的延期、返工、群众不满意等问题。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第九条 不发生供应商原因导致的被省、市、区各级相关部门通报等问题。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20分。

第四章 排水设施清疏与更新改造
第十条 逐步建立并完善区管道路路名清单和设施量清单，每月10日前提交更新后的设施量清单。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2分。
第十一条 对片区内道路的雨水管网实施计划性清疏，其中，收水井6次/年、检查井3次/年、管径600mm及以下管网清疏1次/年，管径600mm以上管网清疏1次/每2年。清疏全过程应符合《CJJ68-2016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规定。每月25日前报送下一个月管网清疏计划，经采购人审核后予以实施。若未及时报送清疏计划，扣除月考核分2分；未按照计划实施相关清疏，每条道路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十二条 根据采购人要求，应及时接收项目区域内新移交管养路段的排水设施并纳入管养。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第十三条 根据采购人要求，每年度完成排水设施更新改造，其中，井盖更换100个（包含检查井和雨水箅子）、增设收水口50个、更新改造管网长度200米。更新改造所需的井盖、雨水箅子、管道等主材，必须与原路面所使用的材质保持一致。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第五章 暴雨处置与台风应急抢险
第十四条 市联排联调中心启动城区排水防涝5级响应时，应确保5名工人可在30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城区排水防涝4级响应时，应确保10名工人可在30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城区排水防涝3级响应时，应确保和15名工人可在30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城区排水防涝2级响应时，应确保和20名工人可在30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城区排水防涝1级响应时，应确保30名工人可在30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第十五条 市联排联调中心启动城区排水防涝5级及更高级别响应时，应确保随时可调度清洗吸污车1辆，在有需要的时候，30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进行应急抢险。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第十六条 市联排联调中心启动城区排水防涝3级及更高级别响应时，除采购人自有的抽水设备以外，应随时可调配5台抽水设备（单小时抽水方量达190立方米以上），在有需要的时候，确保30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进行应急抢险。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第十七条 市联排联调中心启动城区排水防涝4级响应时，应安排获得培训合格证明且符合级别要求的驾驶证的驾驶员随时待命，确保1个小时内驾驶“龙吸水”、“迪沃”应急抢险车辆前往指定地点进行应急抢险。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第六章 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第十八条 在施工起点处设置统一样式的施工标牌，并保持整洁完好。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十九条 现场及时清理，淤泥外运做到工完、场地清，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干净。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二十条 无施工作业的裸露场地，堆放的土方和砂石等易产生扬尘的必须采取防尘布覆盖、洒水抑尘等措施。砸土下垫上盖、日产日清，严禁围挡外堆放，保证周边环境清洁、干净。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二十一条 现场严禁露天搅拌砂浆或砼，砂浆搅拌应采取围护、遮挡或密闭等措施防止扬尘，搅拌砂浆或砼不能直接利用路面或人行道。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二十二条 施工现场使用切割机、角磨机等手持电动机具进行易产生粉尘的作业时，必须使用环保型机具或采取洒水等降尘措施。进行其他切割、钻孔、凿槽、构件加工等易产生粉尘的作业时，必须使用环保型机具或采取围护、遮挡、洒水、喷雾降尘等措施。拆除、破路等施工使用的破碎机必须配备高压水枪，随拆随洒水，抑制施工扬尘。作业人员要佩戴好护目镜和防尘口罩等防护用品。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二十三条 夜间施工安全员必须到位进行现场监督。夜间施工必须保证充足的照明，必须设置安全警示灯。开工前要对夜间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必须穿戴好发包方同意的反光警示工作服和安全帽方可上岗。做好夜间施工车辆疏导和施工机械设备看护等工作。夜间施工应尽量使用环保、噪声小的施工机具，并采取降低噪声措施。夜间施工人员不得饮酒，不得大声喧哗，不准安排一切不适合夜间作业的工人进行施工。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二十四条 存在有限空间作业时，要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业相关标准要求，相关工作规范应遵守《福建省住建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闽建安[2023]4号）有关规定。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20分。
第二十五条 安全员应每月使用“闽政通”软件对本单位清疏作业进行4次安全检查，法人代表应每月使用“闽政通”软件对本单位清疏作业进行1次安全检查。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20分。

第七章 设施巡查与排查
第二十六条 应对管养设施进行每月一次的巡查，并在每月10日前报送上月度的巡查报表。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二十七条 应服从采购人安排，对涉及管网错接、混接等问题进行开井排查、溯源排查及违章封堵等工作。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第八章 其它
第二十八条 根据采购人要求和安排，在采购人指定地点安装监控。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10分。
第二十九条 负责采购人的“龙吸水”、“迪沃”应急排水抢险车的车架部分（不含车载抢险设备）维修和保养，配合做好每年度车辆年检工作，确保车辆安全、正常驾驶。若违反该条款，每次扣除月考核分5分。
第三十条 供应商为每名现场作业工人配备印刷为“鼓楼住建”的反光背心和反光雨衣，相关款式需采购人审核同意。巡查和现场作业人员必须身着“鼓楼住建”的反光背心或反光雨衣进行作业。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2分。
第三十一条 应根据采购人要求，对片区内拟改造的易涝点提出合理化整治方案初步设计，并委托具备执业资格的造价工程师编制预算提供给采购人开展后续工作。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三十二条 配合采购人开展节水城市宣传、爱河护水宣传等涉水相关知识普及与宣传工作，按照采购人要求制作宣传材料并落实宣传场地的布展等工作。若违反该条款，扣除月考核分4分。
第三十三条 结合日常巡查和清疏工作，及时发现违章接驳污水进入雨水管道的情况并上报。若采购人发现违章接驳问题，供应商未在日常巡查和清疏工作中予以发现，则每处扣除考核分2分。

第九章 考核结果运用
第三十四条 按照每月考核一次的频率，每月考核评分情况用于决定月度服务费支付金额，月考核分在95分（含）以上，全额支付；月考核分在90分（含）-95分，扣除月服务费的10%；月考核分在80分（含）-90分，扣除月服务费的20%；月考核分在70分（含）-80分，扣除月服务费的40%；月考核分低于70分，扣除月服务费的70%并直接终止合同。
第三十五条 在合同期内，根据福州市排水主管部门对鼓楼区考评结果作为年度考核依据，鼓楼区在考核中位居四城区（鼓楼、台江、晋安、仓山）前两名且采购人对中标人依据本规定的年平均考核分80分（含80分）以上，才能继续签订下一年合同。
第三十六条 正向激励加分规则：（1）应采购人要求，在重大节日、检查等特殊保障期间，帮助属地街镇（社区）完成应急清疏工作，属地街镇或社区出具相关时长证明的，每小时加0.1分，该事项每月加分不超过3分。（2）日常工作中，每发现1处排水户错混接问题且提出可行的整改建议方案，最终指导属地街镇（社区）完成整改的，属地街镇或社区出具整改完成证明并经采购人核验通过的，每处加0.1分，该事项每月加分不超过3分。（3）应急抢险过程中，完成小区或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地下车库或路面积水抽排，属地街镇或社区出具相关时长证明的，每小时加0.1分，该事项加分不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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